
臺北市政府 103.05.07.  府訴再一字第 10309064600號訴願決定書

再 審 申 請 人　○○○

再審申請人因戶籍更正登記事件，不服本府民國 103年 1月 15日府訴一字第 10309003900號

訴

願決定，申請再審，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再審不受理。

　　理由

一、按訴願法第 97條規定：「於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得對於確定訴願決定，向原訴願決定機關申請再審。但訴願人、參加人或其他利害關係

　　人已依行政訴訟主張其事由或知其事由而不為主張者，不在此限：一、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者。二、決定理由與主文顯有矛盾者。三、決定機關之組織不合法者。四、依法令應

　　迴避之委員參與決定者。五、參與決定之委員關於該訴願違背職務，犯刑事上之罪者。

　　六、訴願之代理人，關於該訴願有刑事上應罰之行為，影響於決定者。七、為決定基礎

　　之證物，係偽造或變造者。八、證人、鑑定人或通譯就為決定基礎之證言、鑑定為虛偽

　　陳述者。九、為決定基礎之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判決或行政處分已變更者。十、發見

　　未經斟酌之證物或得使用該證物者。前項聲請再審，應於三十日內提起。前項期間，自

　　訴願決定確定時起算。但再審之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知悉時起算。」

　　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規定：「申請再審不合法

　　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二、臺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下稱中正區戶政事務所）為辦理內政部清查現住人口出生日

　　期不符邏輯者職權辦理更正案，查得再審申請人之出生年月日登記為民國（下同）「31

　　年○○月○○日」，依萬年曆記載，31年○○月並無○○日，經查調 37年 5月 27日戶籍

　　（徙入）登記申請書記載，戶主○○○，戶內人口三子即再審申請人之出生年月日為「

　　32年○○月○○日」，住址為臺北市○○里○○鄰○○戶，臺灣省臺北市戶籍登記簿○

　　○○之事由欄記載「本籍地遼寧省○○市民國 37年 6月 4日由本籍地徙入......」，○○

　　○之事由欄記載「隨○○○徙入」，出生年月日欄記載「民國 32年○○月○○日」，37

　　年 11月 20日戶籍（徙入）登記申請書記載，戶長○○○，戶內人口三子即再審申請人之

　　出生年月日為「31年○○月○○日」，住址為臺北市○○里○○鄰○○路○○號，臺灣

　　省臺北市戶籍登記簿再審申請人之出生年月日欄記載「民國 31年○○月○○日」，並沿

　　用至今。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審認再審申請人之出生年月日應為「32年○○月○○日」，



　　係於 37年 11月 20日遷徙登記時過錄錯誤為「31年○○月○○日」，並依內政部 99年 2

月 6

　　日內授中戶字第 0990729516號函釋意旨，出生日期以農曆申報為○○月○○日，而當年

　　陽曆並無該日期者，得無庸提憑證明文件，准予換算更正為陽曆之出生月份及日期，乃

　　以 102年 8月 20日北市正戶登字第 10230745202號函通知再審申請人，換算更正其出生

年

　　月日為「32年○○月○○日」（農曆 32年○○月○○日即陽曆 32年○○月○○日）。再

　　審申請人不服，於 102年 9月 3日檢附○○中學（下稱○○中學）54年 9月 30日證明書

，申

　　請更正，經中正區戶政事務所審認再審申請人申請更正登記所檢附○○中學證明書之建

　　立日期為 54年 9月 30日，並未先於上開再審申請人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之日期（即

　　37年 5月 27日），亦無其他發證日期或資料建立日期先於該初次登記戶籍日期之證明文

　　件供核，其更正登記之申請與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7條規定不符；再審申請人在臺灣地區

　　初次登記戶籍之出生年月日為「32年○○月○○日」，而再審申請人沿用至今之出生年

　　月日「31年○○月○○日」，係戶政機關於 37年 11月 20日辦理戶籍遷徙登記時過錄錯

誤

　　所致，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5條規定，應查明更正；及依內政部 102年 8月 7日台內戶

字

　　第 1020277851號函釋意旨，現住人口出生日期不符合邏輯者，如戶籍登記出生日期申報

　　為○○月○○日，而當年 2月並無該日期者，得無庸提證更正為○○月○○日，乃以 102

　　年 9月 25日北市正戶登字第 10230891100號函通知再審申請人，更正其出生年月日為「32

　　年○○月○○日」。再審申請人不服上開 102年 8月 20日北市正戶登字第 10230745202

號

　　及 102年 9月 25日北市正戶登字第 10230891100號函，於 102年 10月 25日向本府提起訴

願，

　　經本府以 103年 1月 15日府訴一字第 10309003900號訴願決定：「一、關於 102年 8月

20日

　　北市正戶登字第 10230745202號函部分，訴願不受理。二、關於 102年 9月 25日北市正

戶

　　登字第 10230891100號函部分，訴願駁回。」在案。該訴願決定書於 103年 1月 17日送

達

　　，再審申請人仍表不服，於 103年 3月 13日向本府申請再審。

三、按對於確定訴願決定申請再審，依訴願法第 97條第 1項、行政院及各級行政機關訴願審



　　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1條規定應具再審申請書、載明再審理由，此為必須具備之程式。

　　所謂載明再審理由，必須指明確定訴願決定有如何合於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始為相當

　　。其僅泛言有何條款之再審事由，而無具體情事者，尚難謂已合法載明再審理由。查本

　　件再審申請人迄未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且本府訴願決定書送達（ 103年

　　1月 17日）迄今已逾 2個月，是前開本府訴願決定業已確定。次查本件再審申請人對於本

　　府前開之確定訴願決定申請再審，經核其再審申請書重述其在訴願程序業已主張之陳詞

　　，而對於上開確定之訴願決定究有如何合於訴願法第 97條第 1項各款所列之具體情事，

　　則未據敘明，其申請再審，依上開規定，自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申請再審為不合法，本府不予受理，依訴願法第 97條、行政院及各級行

　　政機關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規則第 32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丁　庭　宇（公出）

　　　　　　　　　　　　　　　　　　　　　　　　　　　　委員　蔡　立　文（代理）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傅　玲　靜

　　　　　　　　　　　　　　　　　　　　　　　　　　　　委員　吳　秦　雯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7　　　　　日

　　　　　　　　　　　　　　　　　　　　　　　　　　　　　　　　市長　郝龍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決行


